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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如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

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选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

人代表与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任监票人； 如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

自行召集或大会虽然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 但是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

人未出席大会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中选举三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担任监票人。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

托管人不出席大会的，不影响计票的效力。

（

２

） 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并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

布计票结果。

（

３

）如果会议主持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异议，可

以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对所投票数要求进行重新清点。监票人应当进行重新清点，

重新清点以一次为限。重新清点后，大会主持人应当当场公布重新清点结果。

（

４

） 计票过程应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出席大会

的，不影响计票的效力。

２

、通讯开会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

人授权代表（若由基金托管人召集，则为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

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表决意见

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八）生效与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５

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之日起

２

日内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如果采用通讯

方式进行表决，在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必须将公证书全文、公证机构、公

证员姓名等一同公告。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决议。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

金托管人均有约束力。

（九）本部分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事由、召开条件、议事程序、表决条件

等规定，凡是直接引用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的部分，如将来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修改

导致相关内容被取消或变更的，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提前公告后，

可直接对本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和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执行方式

（一）基金利润的构成

基金利润指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收入扣除相关费

用后的余额，基金已实现收益指基金利润减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后的余额。

（二）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

现收益的孰低数。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１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若

《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２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

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

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３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４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５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可供分配利润、 基金收益分

配对象、分配原则、分配时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支付方式及有关手续费等

内容。

（五）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在

２

日内在指定

媒介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的时间不得

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六）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当投资

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于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

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红利再投资的计算方法， 依照

《业务规则》执行。

四、与基金财产管理、运用有关费用的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０％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Ｅ×１．５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

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五）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此项调整

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

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一）投资目标

本基金深入研究时代背景，精选可长期稳定增长的企业，在有效管理投资风险的

前提下，追求超过基准的投资回报及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创业板、中小板和其他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上市的股票）、债券（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

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

等）、债券回购、银行存款、权证、资产支持证券、股指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

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９５％

。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

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

５％

。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

规定执行。

（三）投资限制

１

、组合限制

基金的投资组合应遵循以下限制：

（

１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０

—

９５％

；

（

２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保持现

金或到期日在一年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

３

）本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４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 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

５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６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７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０．５％

；

（

８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１０％

；

（

９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１０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

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１１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

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１２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

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

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１３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

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１４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４０％

；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中的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１

年，债券回购到期

后不展期；

（

１５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遵循以下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投资限制：

１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

净值的

１０％

；

２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

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其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押式回购）等；

３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

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

本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要求的内容、 格式与时限向交易所

报告所交易和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情况、交易目的及对应的证券资产情况等；

４

）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

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即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９５％

；

５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

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１６

） 本基金持有单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其市值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１７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基金管理人应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与基金

托管人在基金托管协议中明确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比例，根据比例进行投资。基

金管理人应制定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

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

１８

）基金资产总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４０％

；

（

１９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因证券、期货市场波动、证券发行人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

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除第（

１２

）之外，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但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

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

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起开始。在上述期间内，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应当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 如适用于本基

金，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在进行公告后，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或

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则本基金

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但须提前公告，不需要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２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１

）承销证券；

（

２

）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

（

５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６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者与其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或者

从事其他重大关联交易的，应当符合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遵循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优先的原则，防范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内部审批机制和评估机制，按照市场公

平合理价格执行。 相关交易必须事先得到基金托管人的同意， 并按法律法规予以披

露。重大关联交易应提交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审议，并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独立董事通

过。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应至少每半年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查。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六、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一）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二）估值方法

１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权证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

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

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如

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

件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

允价格。

２

、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

（

１

）对在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另有规定的除外），选

取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进行估值；

（

２

）对在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的可转换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可转换债券收

盘价中所含债券应收利息后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

３

）对在交易所市场挂牌转让的资产支持证券和私募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

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

４

）对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未上市或未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技术确

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３

、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

（

１

）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选取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

值净价进行估值。

（

２

）对银行间市场未上市，且第三方估值机构未提供估值价格的固定收益品种，

按成本估值。

４

、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

（

１

）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的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

票的估值方法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

２

）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和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

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

３

）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所上

市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

协会有关规定确定公允价值。

５

、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６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

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７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合约，一般以估值当日结算价进行估值，估值当日无结算

价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结算价估值。当

日结算价及结算规则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为准。

８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

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９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

最新规定估值。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发现方应及时通知

对方，以约定的方法、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估值，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利益。

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基金会计核算的义务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因此，就与本基金

有关的会计问题，本基金的会计责任方是基金管理人。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

分讨论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基金管理人有权按照其对基金净值的计算结果对

外予以公布， 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以及因基金管理人原因导致

该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计算顺延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三）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的公告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

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

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

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七、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产清算方式

（一）《基金合同》的变更

１

、变更基金合同涉及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通过的事项的，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对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决议通过的事项，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２

、关于《基金合同》变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后方可执行，并自决

议生效后两日内在指定媒介公告。

（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６

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

人承接的；

３

、《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４

、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

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

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３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

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４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

１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

２

）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３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

４

）制作清算报告；

（

５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

具法律意见书；

（

６

）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７

）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５

、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

基金管理人应尽快办理基金财产的清算事宜，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根据基金财

产的情况确定清算期限；在特殊情况下，若截至清算期限届满日，本基金仍持有流通

受限证券的（包括但不限于未到期回购、未上市新股等），基金管理人可在该等证券可

流通后进行二次清算。本基金的清算期限自动顺延至全部基金财产清算完毕之日。

（四）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

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

例进行分配。

（六）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

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

告。

（七）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八、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

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 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

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市，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

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

争议处理期间，基金合同当事人应恪守各自的职责，继续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

基金合同规定的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九、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供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的办公

场所和营业场所查阅。

(上接B27版)

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在本托管协议订立日之后允许基金从事其他投资

品种的投资业务，涉及相关账户的开立、使用的，由基金管理人协助基金托管人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开立有关账户。该账户按有关规则使用并

管理。

７

、基金财产投资的有关实物证券、银行存款定期存单等有价凭证的保管

实物证券由基金托管人存放于基金托管人的保管库。实物证券的购买和转让，由

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办理。 基金托管人对由基金托管人以外机构实际

有效控制的本基金资产不承担保管责任。

银行存款定期存单等有价凭证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

８

、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合同的保管

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的原件分别由基金托管

人、基金管理人保管，相关业务程序另有限制除外。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

在代基金签署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时应尽可能保证持有二份以上的正本， 以便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至少各持有一份正本的原件，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将正本送达

基金托管人处。合同的保管期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无法取得二份以上的正本的， 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加盖授权业

务章的合同传真件，未经双方协商或未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合同原件不得转移。

（五）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和复核

１

、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与复核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管理人应每个工作日对基金资产估值。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基金

合同的规定暂停估值时除外。估值原则应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

＞

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 基金托

管人复核。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工作日交易结束后计算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以约定

方式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对净值计算结果复核后，将复核结果反馈给基金

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份额净值予以公布。

本基金按以下方法估值：

（

１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权证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

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

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如

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

件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

允价格。

（

２

）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

１

）对在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另有规定的除外），选

取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进行估值；

２

）对在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的可转换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可转换债券收

盘价中所含债券应收利息后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３

）对在交易所市场挂牌转让的资产支持证券和私募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

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４

）对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未上市或未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技术确

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

３

）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

１

）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选取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

的估值净价进行估值。

２

）对银行间市场未上市，且第三方估值机构未提供估值价格的固定收益品种，按

成本估值。

（

４

）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

１

）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的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

票的估值方法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２

）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和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

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３

）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所上市

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

会有关规定确定公允价值。

（

５

）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

６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

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

７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合约，一般以估值当日结算价进行估值，估值当日无结

算价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结算价估值。

当日结算价及结算规则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为准。

（

８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

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

９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

最新规定估值。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发现方应及时通知

对方，以约定的方法、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估值，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利益。

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基金会计核算的义务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因此，就与本基金

有关的会计问题，本基金的会计责任方是基金管理人。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

分讨论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基金管理人有权按照其对基金净值的计算结果对

外予以公布， 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以及因基金管理人原因导致

该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计算顺延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六）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保管

基金管理人可委托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和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基金份额持

有人名册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名称和持有的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包括基金募集期结束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基金权益

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每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由基金登记机构负责编制和保管，并对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基金管理人应根据基金托管人的要求定期和不定期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份额

持有人名册。

１

、基金管理人于《基金合同》生效日及《基金合同》终止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

托管人提供由登记机构编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２

、 基金管理人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托管人

提供由登记机构编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３

、基金管理人于每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由登记

机构编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４

、除上述约定时间外，如果确因业务需要，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商议一致

后，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由登记机构编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基金托管人以电子版形式妥善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并定期刻成光盘备份，

保存期限为

１５

年，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基金托管人不得将所保管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用于基金托管业务以外的其他用途，并应遵守保密义务。若基金

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由于自身原因无法妥善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应按有关法

规规定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七）争议解决方式

相关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协议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

好协商或者调解解决。托管协议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

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

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的地点在北京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相关各方

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争议处理期间， 相关各方当事人应恪守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职责， 继续忠

实、勤勉、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八）托管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１

、基金托管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新协议，其内容

不得与《基金合同》的规定有任何冲突。修改后的新协议，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基金托管协议的终止

（

１

）《基金合同》终止；

（

２

）基金托管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被依法取消基金托管资格或因其他事由

造成其他基金托管人接管基金财产；

（

３

）基金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被依法取消基金管理资格或因其他事由

造成其他基金管理人接管基金管理权。

（

４

）发生《基金法》、《销售办法》、《运作办法》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事项。

二十、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主要由基金管理人和代销机构提供。

基金管理人承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增加或变更服务项目。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持有人交易资料的寄送服务

１

、注册登记人保留持有人名册上列明的所有持有人的基金交易记录；

２

、基金管理人向账单期内发生交易、或账单期末仍持有本公司基金份额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按其成功定制的对账单形式，以书面或电子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发送对账

单，但由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未详实填写或更新客户资料（含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

话、电子邮箱等）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发送，或基金份额持有人未成功定制或主动取

消发送的除外；

３

、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

（二）红利再投资

本基金收益分配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登记

机构将其所获红利按分红权益再投资日（具体以届时的分红公告为准）的基金份额净

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免收申购费用。

（三）定期定额投资

本基金管理人为基金投资人提供普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和网上直销智能定投服

务，投资人可以通过固定的渠道，定期定额申购基金份额。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有关规则另行公告。

（三）在线客服

基金管理人利用自己的网站为基金投资人提供在线交流咨询与留言服务。 本基

金管理人还可提供网上交易服务。

（四）信息定制服务

本基金管理公司通过手机短信（因相关方技术系统原因，小灵通用户暂不享有短

信服务）、

Ｅｍａｉｌ

等方式为客户发送所定制的信息，内容包括：每笔交易确认信息、每周

基金净值信息、最新产品及公司公告信息、生日祝福信息等。

（五）资讯服务

１

、投资人如果想了解申购与赎回的交易情况、基金账户余额、基金产品与服务等

信息，可拨打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电话呼叫中心：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７３７

２

、互联网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二十一、招募说明书存放及查阅方式

本招募说明书公布后，置备于基金管理人的住所，供公众查阅、复制。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保证文本的内容与公告的内容完全一致。

二十二、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注册华商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二）《华商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华商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法律意见书。

（五）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商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华商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上接B25版)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

１

）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兰州财

富中心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兰州财富

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２８

联系人：李昕田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２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联系人：芮敏祺、朱雅崴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

９５５２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３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

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人代表：何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联系人：周杨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５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１６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联系人：黄婵君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６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

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

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联系人：郑慧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７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

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７４５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７４０８７

联系人：辛国政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

９５５５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８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联系人：李笑鸣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９

）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

４５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２４

联系人：王叔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

（

１０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尤习贵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奚博宇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１１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２２２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陈剑红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２

）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

１

号楼

２２０１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２８

号龙翔广场东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姜晓林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９６０６１６５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联系人：刘晓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４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ｓｄ．ｃｏｍ

（

１３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尹旭航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３４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３２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１４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联系人：何耀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１５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滨湖区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８

号

７－９

层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滨湖区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８

号

７－９

层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联系人：祁昊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６

）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４０３６

号荣超大厦

１６

—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４０３６

号荣超大

厦

１６

—

２０

层（

５１８０４８

）

法定代表人：曹实凡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６３１１１７

联系人：石静武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１７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财智中心

Ｂ１

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６６６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５１６１６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３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１８

）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办公地址： 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１

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张运勇

联系人：乔芳

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００１５５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００１５５

服务热线：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９

）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

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

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联系人：黄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２０

）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９２８

号东海证券

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俊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８８２５

联系人：王一彦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１

）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

大厦）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

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马跃进

联系人：俞驰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８６２８３０８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ｓｚｑ．ｃｏｍ

（

２２

）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５

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

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５

室（邮编：

８３０００２

）

法定代表人：韩志谦

联系人：王叔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３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

厦

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 玮

联系人：许曼华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１５２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１５１３７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ｔｓ．ｃｏｍ．ｃｎ

（

２４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５７

、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５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联系人：刘婧漪、贾鹏

客服电话：

９５３１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５

）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

际金融中心主塔

１９

、

２０

层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

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１９

、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邱三发

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联系人：梁微

客服电话：

９５３９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２６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俞洋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３９０００

联系人：王逍

客 服 电 话 ：

０２１ －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 －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７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东吴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东吴证券大

厦

法定代表人：范力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联系人：方晓丹

客服电话：

９５３３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８

）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５７

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刘闻川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５１５５８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５１５５９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９

）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层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

七层

法定代表人：王勇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０

）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

心

９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３９９

号明天广场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陈灿辉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８９８４２７

联系人：徐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５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ｈｈｘｚｑ．ｃｏｍ

（

３１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２８

号

Ｃ

座

５０５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１８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１８

联系人：谭磊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天相投顾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天相基金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ｍ．ｃｏｍ．ｃｎ

（

３２

）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１２１８

号

１

栋

２０２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

１８

号黄龙时

代广场

Ｂ

座

６Ｆ

？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３３

）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高翔路

５２６

弄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

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２

传真：

０２１

—

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联系人：黄辉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４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１９６

号

２６

号楼

２

楼

４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

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１９６

号（法兰桥创意园）

２６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１３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联系人：张茹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３５

）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

３２

号（杨树浦路

３４０

号）

Ｃ

栋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６３９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联系人：徐诚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６

） 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姜新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６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７

）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

１５－１

号邮电新闻大

厦

２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６０１３６６－７０２４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联系人：马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０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８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路

１８

号同花顺大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联系人：吴强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９

）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戎兵

联系人：魏晨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４１３３８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０

）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

界广场

Ａ

座

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联系人：段京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４１

）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２

号经济日报

社综合楼

Ａ

座

７１２

室

法人代表：梁蓉

联系人：魏素清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５８３９９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２６２－８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

４２

） 泰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３０

号院

３

号楼

８

层

８９９５

房间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６９

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 穆宏轩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４６００６６

联系人：房珊珊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５５９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ａｉｔｘｉｎ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４３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联系人：杨涵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１０－１１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４

）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

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 鲍东华

联系人： 宁博宇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４５

）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

期）北座

１３

层

１３０１－１３０５

室、

１４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

场（二期）北座

１３

层

１３０１－１３０５

室、

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 张皓

联系人： 韩钰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５３９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１７４２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

４６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宛平南路

８８

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黄妮娟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４７

）

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２８

号富卓大

厦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彦

联系人：张燕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６３０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３６３０７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

４８

）

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１３

号楼

Ａ

座

９

层

９０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浦项中心

Ａ

座

９

层

０４－

０８

法定代表人：李招弟

联系人：李艳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４９７３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７８８０１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５９－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ｓｃ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９

）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５

号

６０２－１１５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凯石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陈继武

联系人：黄祎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８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９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４３３－３８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ｖｓｔｏｎｅｗ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

５０

） 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２２２

号南京奥体中心

现代五项馆

２１０５

室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２２２

号南京奥体

中心现代五项馆

２１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人：何庭宇

电话：

１３９１７２２５７４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２４１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８－２２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ｔ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５１

）

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

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

３

号

法定代表人：林卓

联系人：张晓辉

电话：

０４１１－８８８９１２１２－３２５

传真：

０４１１－８４３９６５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４１１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ａｏｊｉｙｏｕ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５２

）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

广场南塔

Ｂ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５３

）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５１８

号

８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陈东

电话：

０２１－５２８２２０６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７５２７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

５４

）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东路康宁街北互联网金

融大厦

６

号楼

６

楼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东路康宁街北互联

网金融大厦

６

号楼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李淑慧

联系人：郭兆英

电话：

０３７１－５５２１３１９６

传真：

０３７１－８５５１８３９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５５５－６７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ｇｃｃｐｂ．ｃｏｍ

（

５５

）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１

号

２

号楼

２－４５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１

号新华

社第三工作区

５Ｆ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 孙雯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１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０９－９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ｎｌｃ．ｃｏｍ

（

５６

）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６１

号

１０

号楼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曹怡晨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１－７７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５７

）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

２

号裙楼

２

层

２２２

单元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馆北路甲

２

号盈

科中心

Ｂ

座裙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 胡伟

联系人： 陈铭洲

电话：

１８５１３６９９５０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７０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ｄ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５８

） 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

Ａ

座

１７

楼

１７０４

室

法定代表人：

ＴＡＮ ＹＩＫ ＫＵＡＮ

联系人：陈广浩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４６０５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１６７４４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８４－６５００

、

４００－６８４－０５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ｆａｓｔｐｓ．ｃｏｍ．ｃｎ

（

５９

）

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

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高静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１５８２８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５６９６７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３－６８８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

６０

）

大连网金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２２

号

２

层

２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卜勇

联系人：贾伟刚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

）

３９０２ ７８２８

传真：（

０４１１

）

３９０２ ７８８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９－１００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ｉｂａ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６１

） 深圳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

１６

号东方科技

大厦

１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科兴科学

园

Ｂ３

单元

７

楼

法定代表人：赖任军

联系人：张烨

电话：

０７５５－６６８９２３０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６６８９２３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５００－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ｆｚｉｎｖ．ｃｏｍ

（

６２

）

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１９

号楼

７０１

内

０９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１９

号楼

７０１

内

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李悦章

联系人：张林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５９４７４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６－８５８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ｇｅｓａｆｅ．ｃｏｍ

（

６３

） 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３３

号

１１

楼

Ｂ

座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３３

号

８

楼

法定代表人：王廷富

联系人： 姜吉灵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３２７１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７１０１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０２０３

（

６４

）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

（西扩）

Ｎ－１

、

Ｎ－２

地块新浪 总部科研楼

５

层

５１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

二期（西扩）

Ｎ－１

、

Ｎ－２

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

５

层

５１８

室

法定代表人： 李昭琛

联系人： 付文红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７６４０５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７５３６９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ｃａｉ．ｃｏｍ

（

６５

）

上海云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２７

号

１３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２７

号

１３

号楼

２

层

法定代表人： 戴新装

联系人： 范泽杰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５３０１８６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５３８９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１５１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ｈｅｎｇｔｏｎｇ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６６

） 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

４５

号（锦昌大厦）

１

幢

１０

楼

１００１

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

４３

号金诚集团（锦

昌大厦）

１３

楼

法人：徐黎云

联系人：来舒岚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３３７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３３７６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００５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６７

）

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１９

号金润大厦

２３Ａ

法定代表人：高锋

联系人：廖苑兰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５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５５５１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４－８６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ｋｅｙｎｅｓ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

６８

）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五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

１９

号

ＳＯＨＯ

嘉盛中心

３０

层

３０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李悦

联系人：张晔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６４２６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６４２６２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６９

）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武汉中央商务区泛海国

际

ＳＯＨＯ

城（一期）第七幢

２３

层

１

层

４

号

办公地址：武汉市泛海国际

ＳＯＨＯ

城

７

栋

２３０１

、

２３０４

法人代表：陶捷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２７－９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ｕｙｆｕｎｄｓ．ｃｎ

（

７０

）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１１

号

１１０８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１１

号

１１０８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联系人： 丁向坤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２８２１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６８０８２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９０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ｃ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

７１

） 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

办公楼

Ｄ

座二层

２０２－１２４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丁东华

联系人：郭宝亮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２８７０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２８７８２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１１－０８８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ｏｍ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７２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刘洋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５０６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８４７８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７３

）

济安财富（北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

４

号楼

４０

层

４６０１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 财富中

心

Ａ

座

４６

层 济安财富

法定代表人： 杨健

联系人：付志恒？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０９５１６－８０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３３０６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３－７０１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ｉａｎ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

７４

）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１

号院

６

号楼

２

单元

２１

层

２２２５０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１

号院

６

号楼

２

单元

２１

层

２２２５０７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联系人：吴季林？

电话：

０１０－６１８４０６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１８４０６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１－８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ａｎｊｕａｎａｐｐ．ｃｏｍ

（

７５

）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６８７

号

１

幢

２

楼

２６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一梅？

联系人：仲秋玥？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６３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５５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７－５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ａｍｃ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

（

７６

）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李皓

联系电话：

１３５２１１６５４５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ｅｎｇｃａｉｗａｎｇ．ｃｏｍ

（

７７

）

上海挖财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７９９

？

号？

５

？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７９９

？号？

５

？楼？

法定代表人：胡燕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０８１０６７３

？

网址：？

ｗｗｗ．ｗａｃａｉ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７８

）

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２２

层

２６０３－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

街

１８

号院京东总部

法定代表人：江卉

联系人： 江卉

电话：

１３１４１３１９１１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９１８９５６６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１８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ｆｕｎｄ．ｊｄ．ｃｏｍ／

（

７９

）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

１８００

号

２

号

楼

６１５３

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５１８

号

Ａ１０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 蓝杰

电话：

０２１－３５３８５５２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５０８５９９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５－３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ｙｕ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２８

号中海国际中心

１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２８

号中海国际中心

９

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联系人：马砚峰

网址：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办公地：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负责人： 廖海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 廖海、刘佳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首席合伙人：李丹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周祎

联系人：周祎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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